心内科活化凝血原测定仪(ACT)仪维修配件报价单
	设备名称
	配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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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

	活化凝血原测定仪(ACT)仪
	MINI Ⅱ配件（主板）
	1
	项
	海伦娜/Actalyke Min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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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 供应商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供应商近三年内（供应商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 商务要求
（1） 免费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要求
1. 维修响应及故障解决时间：在保修期内，一旦发生质量问题，供应商保证在接到通知48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修理或更换。
2. 发生质量问题的处理方式：免费保修期内，如果有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损坏，供应商应对产品予以维修或更换，全部服务费和更换产品或配件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如不能修理或不能调换，按产品原价赔偿处理。
（2） 免费保修期外售后服务要求
免费保修期后继续支持维修，并按成本价标准收取维修及零件费用。
（3） 其他商务要求
1. 关于交货
1.1签订合同后15天（日历日）内。
1.2供应商必须承担的设备运输、安装调试、验收检测和提供设备操作说明书、图纸等其他类似的义务。供应商应委派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安装、调试，并提供货物安装调试的一切技术支持。安装调试的具体时间由采购人提前3天通知供应商。
1.3交货（具体）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298号，深圳大学总医院指定地点。
2. 质量保证
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全部采用优质材料和一流工艺制造而成，并未曾使用过的全新产品；决不使用任何劣货、假货等产品。
3. 关于验收
3.1供应商货物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产品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3.2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才向供应商签发货物验收报告：
a、供应商已按照合同规定提供了全部产品及完整的技术资料。
b、货物符合文件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性能满足要求。
c、 供应商负责将货物安全无损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
d、货物安装调试完毕，能正常运行。
3.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待货物验收合格后整理报账资料，1个月内申请付款。 
 
4. 关于知识产权
4.1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合法厂家生产和经销的原包装产品（包括零配件），必须具备生产日期、厂家、厂址、产品合格证等。
4.2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或司法干预。投标人保证所提供软件的合法性，如果发生上述起诉或干预，则其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负责。所发生的任何知识产权纠纷与采购人无关。
4.3采购人购买货物后，有权对该货物与其他货物进行配套、整合或适当改进，而免受侵犯专利权的起诉。
5. 关于商检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如所提供的货物需由国家商检部门进行商检的，商检、检疫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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